


 

放棄補助，故實際補助計 80 門課，補助金額調整為 958,391 元整，

由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應。 
(3)107.11.13 經詢主計室，依據 107 年 2 月 1 日行政院訂定「講座鐘點

費支給表」，業界專家(含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隸屬關係之機關

(構)學校人員)參與教學鐘點費以每堂課最高為 1,500 元整。 
(三) 跨領域學分學程： 

 本校 107 學年度已有 26 個跨領域學分學程，修讀跨領域學分學程人

次達 1,230 人，修讀與取得證書人數統計表如附件 2(P.10~11)。 
(四)具服務學習內涵之課程： 

107 學年第 1 學期各單位開設服務學習(一)54 門，服務學習(二)課程 1
門、服務學習(三)課程 36 門，融入服務學習內涵之通識或專業課程

12 門，審查通過獲補助課程實際開課為 21 門，補助費用為 286,463
元，而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結合社區需求之整合性服務學習課群

291,556 元，補助金額共計 578,019 元。 
(五)水利系暨海事所、都計系、交管系暨電信所、牙醫系暨口醫所、跨領

域神經學程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送本會備查(附件 3，P.12~16)。 
(六)相關統計表： 

(1) 課程概況報告(附件 4，P.17~19)。 
(2) 學士班畢業學分數彙總表(附件 5，P.20)。 
(3)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學系專簽必修課程時段修訂表彙整如附件

6(P.21)。 
 

貳、 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台灣文學系等 10 個系、所、學位學程 

案由：台灣文學系等 10 個系、所、學位學程提出分組或畢業學分數及必修

課程異動案，詳如附件 7(P.22~23)。 
說明： 

一、 依據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4 條辦理（課程規劃須經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 
二、 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2 條：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年者，不得少於一

百二十八學分；修業期限非四年者，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三、 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條略以：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

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碩士論文六學分、博士論文

十二學分，均另計。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系、所、學位學程照案公告實施。 
決議： 
一、台文系碩、博士班提出招生分組課程規劃案（擬分台灣文學組等），

經註冊組確認及說明：招生分組之組名僅能以甲、乙、丙…命名，且

經查台文系碩、博士班 108 學年度一般生並未招生分組（會中與台文

系取得聯繫，其表示係針對國際生招生分組）。 
本案退回台文系，台文系如仍有 108 學年度入學生適用之分組課程規



 

劃案欲提出，請與註冊組確認分組定義後，依程序以新案送下次會議

審議。 
二、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機械系等 9 系所 
案由：審議機械系等 9 系所共 15 門課程，於 107 學年度第 2學期起可於大

學部四年級與碩士班課程合開，詳如附件 8(P.24)。 

說明：依據 102 年 11 月 26 日 102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立成功

大學開課、排課規定執行。內容略以：大學部課程不得與研究所課程

合班開設。但大學部高年級或碩士班程度之課程(即課程屬性碼為

5000-5999 之課程)，經系、院、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不在

此限。（資料已先請各院代表預審） 
擬辦：審議通過後，通知各相關系所照案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法律系 
案由：補提審議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及審議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授遠距課程案，申請書如附件 9(P.25~35)。 

說明： 

一、 依據本校「國立成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規定：教師欲開授

遠距教學課程者，應於前一學期填具教學計畫書，經系(所、學位學

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開授。惟首次採遠距教學方式

授課之主播課程，或曾採遠距教學方式授課但擬修訂教學計畫內容之

主播課程，應於系(所、學位學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始得開授。 
二、 林大惠老師本學期(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於通識教育中心新開授遠距

主播課程「火」，擬補提本次會議審議。 
三、 法律系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新開授，採遠距教學之主播課程有「美國

法學名著選讀（三）」1 門。 
擬辦：審議通過後，於開課當學期公告於本校網頁。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核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業界專家參與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提請討

論。 
說明：  
一、 本次補助案共計有 105 門課程申請(大學部 71 門、研究所 34 門)，已

於 11 月 6 日函請本會教師委員及業界專家委員先分領域預審，預審

結果及委員意見如會議附件。 
二、 依據 102 年 1 月 14 日 101 學年度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校補助

經費不足部分，請由系院配合款補足，但校補助款低於課程所需經



 

費 50%之課程，建議系院仍應編列與校補助款相當之配合款為宜。 
擬辦：依高教深耕經費按序分配補助款，並將審核結果各別通知申請單位，

請受補助單位於 108 年 6 月 30 日前核銷完畢。 
決議： 
一、補助經費核定結果如附件 10(P.36~43)，同意補助 105 門課程，補助款

共計 1,461,931 元整。待 108 年度計畫經費核發後，將核定補助款及委

員審核意見各別通知申請單位，請依委員意見修正課程內容。 
二、預審評分表中調整各組平均之計算，請課務組請教許瑞麟教授相關函

數之使用，並運用於下次會議資料中。 
 

第五案             提案單位：再生醫學科技學分學程等 3 個學分學程 
案由：審議跨領域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課程修訂案，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三條辦理。 
二、  修訂跨學門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課程案，計有「再生醫學科技學分

學程」、「三創學分學程」、「跨學門民航學分學程」三案，修訂如附件

11(P.44~50)。 
擬辦：通過後，通知各學分學程照案實施。 
決議： 
一、「跨學門民航學分學程」設置準則第六條提及之學程證書英文名稱漏

缺，請修正。 

二、其餘提案照案通過。 

三、請課務組確認本校學程證書英文用詞之妥適性並予以修正。 
 

第六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本校 107 年度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結果如附件 12(P.51~61)，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評鑑要點」辦理(如附件 13，P.62)。 
二、  107 年度共有 9個跨領域學分學程接受評鑑，每一個學分學程業經 3

位評鑑委員書面審查，依評鑑表件進行成效評估並提出評鑑報告後，

由召集委員統整評鑑意見並提出建議。 
三、 評鑑審查表格式如附件 14(P.63)。 

擬辦：將審議結果通知相關學程設置單位照案施行。 
決議： 
一、依評鑑召集委員統整建議，「應用哲學學程」為有條件通過，其餘為

通過。 
二、 請教學發展中心將評鑑委員改善意見送學程單位參考改進，有條件通

過者依規定辦理（於獲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齊說明後，由承辦單位

逕行審視並給予通過或待改進之結果）。 
三、請教學發展中心將評鑑審查表格公告於相關網頁，以利學程單位預做

準備。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議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領域課程，授課鐘點數乘以 1.5 倍計算

案，共計 17 門課，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論文指導費計

支要點」第十點第一項第三款辦理：「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領域

課程，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授課鐘點數乘以 1.5 倍計算」。 
二、 跨領域學分學程規劃之跨領域課程彙整表如會議附件(資料已先請各

院代表預審)。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鐘點數加計事宜。 
決議： 
一、 本案因每門課程送 2 位委員預審，預審結果共 4 門課程為 1 位同意、

1 位不同意，針對此 4 門課程，請課務組將委員意見送授課教師修正

後，再送原 2 位預審委員及第 3 位委員審查。 
二、 除上述 4 門課程外，其餘課程核審結果如附件 15(P.64~65)。 
三、 為減輕委員審查負擔，爾後本案仍維持 2 位委員預審，如結果為 1:1

時，再送第 3 位委員審查。 
四、 請在申請書增加引導教師填寫如何跨域之欄位，相關文字說明，授權

課務組研究後逕行修訂。 
 

第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審議創新教學實驗性課程，授課鐘點數乘以 1.5 倍計算案，共計 7 門

課，提請討論。 
說明：  
一、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論文指導費計

支要點」第十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各教學單位創新教學實驗性課

程，提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授課鐘點數乘以 1.5 倍計算，

鐘點加計至多以 3 學期為限」。 
二、 創新教學實驗性課程彙整表如會議附件(資料已先請部分委員預審)，

編號 1-3 係新提出申請課程，編號 4-7 係 106 學年第 2 次校課程委員

會決議請申請老師補充資料再提本次會議討論。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鐘點數加計事宜。 
決議： 
一、審核結果如附件 16(P.66)。 
二、申請書請依委員意見增加說明提出授課鐘點時數加計之原因。 
 

第九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 
案由：依據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開課規定，授課鐘點數乘以 2 倍計

算之課程，共計 13 門，提請審議。(附件 17，P.67) 
說明： 



 

一、 依據「國立成功大學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論文指導費計

支要點」第十點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二項規定：符合本校「磨課師數位

學習課程」(MOOCs)開課規定，每學期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

其線上課程鐘點數乘以 2 倍計算，鐘點加計至多以 3 學期為限。前

述線上課程同一學期適用多門課程時，擇其鐘點數加計最高之科目採

計之。 
同時符合前項各款之課程，得重複加計授課鐘點數，但每一課程加計

後鐘點數以不超過 3 倍為限。 
二、 經調查，符合本校磨課師數位學習課程(MOOCs)開課規定，且預計於

107 學年第 2 學期開設之課程，共計 13 門。 
擬辦：審議通過後，由課務組辦理授課鐘點加計。 
決議：照案通過。 
 

參、 臨時動議： 

案由：會中各種預審提案，如有審查委員提及之意見屬於申請書並未引導或

誘導教師填寫者，建議可適當給教師一次補充說明機會，並將其反應

於申請書之修訂，如此可讓申請書與時俱進、越來越完整。(王俊志

副院長) 

決議：依委員意見辦理。 

肆、 散會。（15 時） 



USER
註解
107學年度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1080514)變更執行情形：機械系決議撤案。


































































	紀錄
	附件1
	附件2
	附件3
	附件4
	附件5
	附件6
	附件7
	附件8
	附件9(詳略)、附件10略
	附件11
	附件12(詳略)
	附件13
	附件14
	附件15
	附件16
	附件17

